
1

2024 年 1-3 月份全区安全生产
和防灾减灾形势分析

一、1-3 月份各类事故累计情况

（一）安全生产事故情况

1.各类事故总体情况。1 至 3 月份，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生

产事故 681 起，死亡 10 人，受伤 102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18.43%，

增加 106 起；死亡人数上升 66.67%，增加 4 人；受伤人数上升

218.75%，增加 70 人。其中：

（1）道路交通事故。共发生 122 起，死亡 6 人，受伤 100

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388%、增加 97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 100%、增加

3 人，受伤人数上升 233.33%、增加 70 人。

（2）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。共发生 6 起，死亡 4 人，受伤

2 人；同比起数上升 20%、增加 1 起，死亡人数上升 33.33%、增

加 1 人，受伤人数持平。

（3）火灾事故。共发生 553 起，未造成人员伤亡；同比起

数上升 1.47%，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持平。

2.生产安全事故情况。1 至 3 月份，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

故 7 起，死亡 5 人，受伤 2 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12.5%、减少 1 起，

死亡人数下降 16.67%、减少 1 人，受伤人数下降 50%、减少 2 人。

其中：

（1）商贸制造业。未发生伤亡事故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1

起，死亡人数减少1人，受伤人数持平。

（2）建筑业。共发生事故5起，死亡4人，受伤1人；同比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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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上升150%、增加3起，死亡人数上升300%、增加3人，受伤人数

持平。

（3）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；同

比起数下降66.67%、减少2起，死亡人数下降66.67%、减少2人，

受伤人数减少2人。

（4）其他行业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受伤1人；同比起数下降

50%、减少1起，死亡人数减少1人，受伤人数持平。

3.较大以上事故情况。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二）自然灾害情况

1.森林火灾情况。1-3 月，未发生森林火灾。

2.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。1-3 月，全区平均雨量 48.3

毫米，较近五年同期（155.5 毫米）偏少 69%，较去年同期（107.2

毫米）偏少 55%。市气象局未在龙岗区发布台风暴雨预警信号，

龙岗区三防指挥部未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。

3.地面坍塌情况。1-3 月，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2 起。

二、3月份基本情况

（一）安全生产事故情况

1.各类事故总体情况。3 月份，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

故 145 起，死亡 3 人，受伤 29 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15.2%、减少 26

起，死亡人数下降 25%、减少 1 人，受伤人数上升 93.33%、增加

14 人。其中：

（1）道路交通事故。共发生 26 起，死亡 1 人，受伤 28 人；

同比起数上升 160%、增加 16 起，死亡人数下降 66.67%、减少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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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受伤人数上升 115.38%、增加 15 人。

（2）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。共发生 3 起，死亡 2 人，受伤 1

人；同比起数持平，死亡人数上升 100%、增加 1 人，受伤人数

下降 50%、减少 1 人。

（3）火灾事故。共发生 116 起，未发生人员伤亡；同比起数

下降 26.58%，同比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持平。

2.生产安全事故情况。3 月份，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

起，死亡 3 人，受伤 1 人；同比起数下降 20%、减少 1 起，死亡

人数下降 25%、减少 1 人，受伤人数下降 50%、减少 1 人。其中：

（1）商贸制造业。未发生伤亡事故，同比起数和死亡人数

均持平。

（2）建筑业。共发生事故2起，死亡2人；同比起数持平，

死亡人数上升100%、增加1人，受伤人数减少1人。

（3）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；同

比起数下降50%、减少1起，死亡人数下降66.67%、减少2人，受

伤人数持平。

（4）其他行业。共发生事故1起，受伤1人；同比起数、死

亡人数、受伤人数均持平。

3.较大以上事故情况。3 月份，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

故。

（二）自然灾害情况

1.森林火灾情况。3 月，未发生森林火灾。

2.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。3 月，龙岗区平均雨量为 35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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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米，较近五年同期降雨量（71.0 毫米）偏少 50%，较去年同期

降雨量（89.1 毫米）偏少 60%。市气象局未在龙岗区发布台风暴

雨预警信号；龙岗区三防指挥部未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。

3.地面坍塌情况。3 月，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2 起。

三、形势分析

（一）一季度安全生产形势严峻，事故呈多发势头。1-3 月，

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681 起，死亡 10 人，受伤 102 人。

事故起数和受伤人数同比 2023 年、2022 年均呈上升态势，其中：

事故起数同比上升 18.43%、增加 106 起，同比 2022 年上升 56.19%、

增加 245 起；受伤人数同比上升 218.75%，增加 70 人，同比 2022

年上升 117.02%、增加 55 人。事故多发，受伤人数大幅度增加，

安全生产形势严峻，须引起高度重视。

（二）道路交通领域面临严峻挑战。1-3 月，全区共发生道

路交通事故 122 起，同比上升 388.00%、增加 97 起（因道路交通

事故统计口径发生变化，导致事故起数和受伤人数大幅上升）；

死亡 6 人，同比上升 100%、增加 3 人；受伤 100 人，同比上升

233.33%、增加 70 人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居高不下，三项关键指

标均大幅上升，亡人数占各类安全生产总亡人数的 60.00%。按事

故数看：龙城（24 起，同比增加 23 起）、平湖（15 起，同比增

加 12 起）、坂田（15 起，同比增加 11 起）等三个街道道路交

通事故多发，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575%、400%、275%；按受伤

人数看：龙城（24 人，同比增加 21 人）、坂田（16 人，同比增

加 9 人）、平湖（14 人，同比增加 10 人）等三个街道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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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伤人数相对较多，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700%、128.57%、250%。

（三）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压力持续增大。一季度建筑施

工领域发生事故 5 起、亡 4 人，仅比去年全年建筑施工领域事故

总亡人数（5 人）少 1 人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。尤其是小散工程

由于存在施工点多、规模小、工期短、临时工较多、监管不及时

等特点，是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高发区。第一季度小散工程发生事

故 3 起亡 2 人，死亡人数已跟去年全年持平。相关部门对在建项

目工地，日常巡查监管、执法力度有所下降。第一季度针对在建

项目工地：排查整改 2534 处隐患，较去年同期（3671 起）下降

30.97%；发出停工通知书 46 份，较去年同期（67 份）下降 31.34%；

省动态扣分 167 分，较去年同期（267 分）下降 37.45%。

（四）消防安全形势稳中有险。1-3 月，全区共发生火灾事

故 553 起，同比上升 1.47%，无人员伤亡，全区消防安全形势总

体平稳。从火灾发生区域看，龙城（68 起）、宝龙（63 起）、

龙岗（61 起）、布吉（52 起）、坂田（52 起）等五个街道火灾

相对多发，合计共占全区火灾事故总数的 53.53%。从火灾发生原

因看，电气故障（196 起）、吸烟及乱扔烟头（148 起）、燃放

烟花爆炸（108 起）、用火不慎（79 起）等是火灾发生的主要原

因，合计共占火灾总数的 96.02%。从火灾发生场所看，住宅类场

所发生火灾 179 起，占全区火灾事故总数的 32.37%，较去年同期

（160 起）上升 11.88%。其中龙城街道“3·6”一小区负 1 楼至

4 楼电井房，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，着火后，小区内的消防

设施无法正常启动，导致部分居民被困，虽未造成人员伤亡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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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消防安全形势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四、3月份全区相关职能部门执法情况

（一）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

3 月,全区执法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301 个,同比下降

16.62%。执法检查数排在前三位的街道依次为:横岗街道(56 个)、

坪地街道（46 个)、坂田街道(45 个)。

3 月,全区实施行政处罚 42 次,同比下降 48.78%。检查处罚率

为 13.95%(即处罚数与执法检查数之比)。行政处罚次数排在前 3

位的街道依次为:坪地街道（10 次）、平湖、坂田街道（8 次）、

龙岗街道（5 次）；行政处罚次数排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：南湾、

龙城街道（0 次）、宝龙街道（1 次）。

3 月,全区监督处罚金额 30.63 万元,同比下降 61.71%。监督处

罚金额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:平湖街道（14.5 万元）、龙岗

街道（7 万元）、坂田街道（2.91 万元）；监督处罚金额排在靠

后的街道依次为：龙城、南湾街道（0 万元）、吉华街道（0.19

万元）。

（二）消防部门执法情况

3 月，全区消防监督检查各类场所 2465 家，发现火灾隐患

或违法行为 1744 处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1682 处，下

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1497 份，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55 份，下发临

时查封决定书 0 份，责令“三停”单位 2 家，共罚款金额 59.11

万元。

（三）交警部门执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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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，龙岗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4.63 万宗（不含

高速公路），同比上升 38.6%。其中，民警现场执法 8.49 万宗，

同比上升 6.96%；非现场执法 6.13 万宗，同比上升 134.7%；罚款

金额 3846.393 万元，同比上升 69.03%。其中，扣车 875 辆，同

比上升 21.87%；醉酒 93 宗，同比上升 27.4%；酒后 66 宗，同比

下降 20.48%；行人非机动车 6.92 万宗，同比上升 41.54%；泥头

车违法 5846 宗，同比上升 51.53%；行政拘留 95 人，同比上升

5.56%。

3 月，东部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.1 万宗，同比下

降 33%。其中，酒后 13 宗，同比上升 117%；醉酒 9 宗，同比上

升 12.5%；违停 2639 宗，同比下降 63%；应急车道 41 宗，同比

上升 4100%；超载 194 宗，同比上升 34%；疲劳驾驶 20 宗，同比

上升 1900%。

（四）交通部门执法情况

3 月，全区交通检查各类车辆 1409 辆，开具交通违法处罚

行为通知书 286 份，罚款金额 50.9 万元,处罚宗数较去年同比增

加 27 宗，处罚金额同比下降 53%。

（五）住建部门执法情况

3 月，建筑施工领域监管建筑工程项目 185 项，共出动建筑

施工安全监督人员 1666 人次，检查 396 项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1254

项，已整改 1254 项，整改率 100%，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489 份，

责令停工通知书 23 份，省动态扣分 93 份，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

0 份，处罚金额 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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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，燃气行业监管燃气站点 122 个，共出动 112 人次，检

查燃气站 56 站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46 项，已整改 39 项，整改率

85%，发出检查文书 38 份，责令整改通知书 0 份。

（六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情况

3 月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277 人次，累计

检查相关企业和门店共 610 家，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案件 60

宗，罚没 26.65 万元，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12 份，查

封违法违规使用设备 3 台。

五、安全生产网格巡查情况

3 月，全区网格共计巡查各类企业 1.2 万家，查处各类安全

隐患 4.13 万条，网格巡查覆盖率为 40.73%，督促企业整改隐患

3.58 万条，隐患整改率为 86.68%。巡查覆盖率排在前列的街道

是坪地街道，南湾街道和吉华街道，分别是 54.21%，49.43%和

49.38%。

六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。

近日，国务院安委办公布了《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“6·21”特

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落

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有非常重要的警示借鉴作用。各部门各单

位，一是要认真组织学习《调查报告》，以案为鉴，深刻理解“三

管三必须”的内涵和工作要求，将安全生产工作贯穿于业务工作

的各环节、全过程，严格履职尽责，坚决防止监管空白和责任悬

空；二是要根据法定职责以及《深圳市龙岗区党政部门及驻区有



9

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》等规定，对照本单位工作情况，及时

查摆存在的问题和漏洞，举一反三、健全完善责任落实工作机制，

确保责任落实到位、安全监管到位、风险管控到位，全力织密织

牢安全防护网。

（二）防范化解事故风险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。一

季度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居高不下，三项关键指标均大幅上升，各

街道及交警、交通等部门应高度重视，保持道路交通高压严管态

势，认真分析查找事故发生规律特点，找准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，

加大道路交通设施、隐患点安全排查整治，结合“1+6+2+1”工

作方案要求，重点围绕“一大一小”即大货车、电动自行车，泥

头车及“两客一危”等重点车辆，提升路面见警率，严厉查处客

货运车辆“三超一疲劳”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、走机动车道、不

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全力压降事故发生。同时要压实企业主

体责任，加强运营车辆、物流配送、快递外卖行业管理，督促企

业开展教育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事故隐患，提高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力度。

进入第二季度，全区房屋、交通、水利等各类工程建设愈加活跃，

迭加入汛后暴雨台风灾害，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将进一步增

大。各街道、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各类在建工地和建设项目的安

全监管,针对性地开展施工安全事故隐患集中整治行动,加大执法

频率和力度,通过警告、约谈和行政处罚等手段倒逼企业落实主

体责任,加大安全投入和增加施工现场管理,全力防范高处坠落、

起重伤害、物体打击、坍塌等事故发生。同时加强小散工程的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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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纳管。对于存在较大风险源、危大工程的一级备案项目，加大

区、街联动力度，提供技术支持，加强制度保障，强化安全监管。

（四）深刻吸取东莞万江“4·4”养老院火灾事故教训，切

实做好当前火灾安全防范工作。区消防救援、民政局、各街道及

相关部门，要立即对全区养老院负责人、管理人集中开展一次警

示教育，举一反三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重点检查养老院、医

院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培训机构等场所，确保疏散通道畅通、火

源管理到位、应急演练到位，发现违规设置防盗网、电气线路私

拉乱接、消防设施无法正常使用、违规用火用电危险作业、违规

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、防火分隔不到位的，一律责令立即整

改，无法立即整改的，坚决停止使用，绝不能“带病运营”。同

时，要对城中村出租屋、住宅小区开展一次消防安全“敲门”行

动，提示群众牢记“三清三关”（清走道、清阳台、清厨房、关

火源、关电源、关气源），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和火灾逃

生技能。

（五）扎实落实汛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。进入汛期,各街道

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,落实三防责任人责任机制,

加强值班值守,提前做好台风、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的安全防范

工作。水务、住建、发改等部门要加快推进积水内涝点整治、地

下空间防汛管理和地下供配电设施隐患整改。各级各类应急救援

队伍要进入备战状态，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，确保有突发情

况能够第一时间出动、精准高效安全救援，确保全区平安度汛。


